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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無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R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Appointed)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27）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一期間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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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200,495 193,050
銷售成本 (180,127) (182,054)

毛利 20,368 10,996
其他收入 4 747 829
銷售及分銷費用 (4,381) (2,569)
行政開支 (8,271) (4,689)

經營溢利 8,463 4,567
融資成本 5 (2,231) (2,589)

除稅前溢利 6,232 1,978
所得稅 6 (1,776) (999)

期內溢利 7 4,456 979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23 17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579 1,151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011 605
　非控股權益 445 374

4,456 979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124 777
　非控股權益 455 374

4,579 1,151

每股盈利 8
　基本（每股港仙） 0.11 0.02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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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82 949
商譽 14,202 14,202

15,184 15,151

流動資產
存貨 17,520 17,711
應收賬款 11 64,106 52,2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724 9,57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032 20,237

113,382 99,73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35,058 31,64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134 14,264
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416,314 416,314
應付投資者之款項 13 20,000 20,000
財務擔保負債 14 1,118,325 1,118,325
可換股票據 76,943 75,539
流動稅項負債 9,950 10,361
承兌票據 18,182 –

1,712,906 1,686,446

流動負債淨額 (1,599,524) (1,586,7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84,340) (1,571,564)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 17,355

負債淨額 (1,584,340) (1,588,91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356,936 356,936
儲備 (1,943,958) (1,948,0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87,022) (1,591,146)
非控股權益 2,682 2,227

權益總額 (1,584,340) (1,58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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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
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時裝及紡織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
務報表」）連同前期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擁有流動負債淨額約1,599,524,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586,715,000港元）及負債淨額約1,584,3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588,919,000港元）。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本公司之建議重組（「重組建議」）將按照其條款完成，及於重組建
議完成後本集團將能改善其財務狀況及業務之基準而編製。於本中期財務報表之日，董事
並不知悉存在可能影響重組建議完成之任何情況或原因。鑒於上述情況，董事認為按照持
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屬適當。本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包含就重組建議及本集團持續
經營可能失敗而作出之任何調整。

本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所編製之全部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管理層在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須作出判斷、估計及
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按年度相應期間呈報之資產及負債、
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
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財務
報表之呈列方式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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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200,495 193,050

3. 分類資料

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融資成本、所得稅及未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分類資產不包括銀行
及現金結餘，以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本集團僅有時裝及紡織業務一種經營分類。有關須報告分類溢利或虧損以及分類資產之資
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200,495 193,050
分類溢利 8,455 4,566
利息收入 8 1
利息開支 2,231 2,589
添置分類非流動資產 882 18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77,487 65,004

須報告之分類溢利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之分類溢利總額 8,455 4,566
其他未分配收入╱（支出）：
　利息收入 8 1
　利息開支 (2,231) （2,589）
　所得稅開支 (1,776) （999）

綜合期內溢利 4,456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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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者退還重組開支 720 819
利息收入 8 1
其他 19 9

747 829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 1,404 2,58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承兌票據 827 –

2,231 2,589

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312 376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1,464 623

所得稅開支 1,776 99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一年：16.5%）計算。

於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產生之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有法例、詮
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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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期內溢利

本集團之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所載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董事 – –
　－管理層 – –

– –

折舊 165 9
出售存貨成本 180,127 182,054
僱員成本 1,980 1,374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於六個月期間應佔溢利約4,011,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605,000港元）及於期內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569,364,916股（二零
一一年：3,569,364,916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期內並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 949 35
收購附屬公司 – 440
添置 198 597
匯兌差額 – 5
折舊 (165) (128)

期╱年末 982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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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卡形式之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天至90天。應收賬款
在不可能悉數追收時按其原有發票金額減減值撥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撇除。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37,410 29,267
31至60日 6,230 10,153
61至90日 3,773 6,094
91至120日 3,716 2,961
120日以上 12,977 3,737

64,106 52,212

12. 應付賬款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26,794 12,036
31至60日 3,391 11,646
61至90日 471 7,085
91至120日 2,662 156
120日以上 1,740 720

35,058 31,643

13. 應付投資者之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Alfreda Limited (「Alfreda」)與
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投資者」)訂立一份有抵押貸款融資安排協議，藉
此，投資者同意向Alfreda最多提供融資20,000,000港元作為收購華巒集團有限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收購」）之部分代價。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Alfreda已就上述貸款融資安排協議向投資者分別提取10,000,000
港元、5,000,000港元及5,000,000港元墊款。該等墊款為免息，並以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Right Season Limited (「Right Season」)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作為抵押，並須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償還。

14. 財務擔保負債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之若干銀行貸款提供公司擔保，該等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
日起已不再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計算。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之財務擔保負債約為1,118,32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118,32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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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股本：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3,569,364,91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56,936 356,936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無）。

17. 報告期後事項

復牌建議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
後，聯交所已就復牌建議作出若干質詢。本公司已答覆聯交所之質詢，復牌建議目前正由
聯交所審查，聯交所並未表示或證實（無論有否附帶進一步條件）可能授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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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時裝批發及零售以及服
裝物料貿易。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委任本公司臨時清盤人後，本公司當時之管理層連同臨時
清盤人竭力維持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業務。雖然其後因臨時清盤人逐步更換管
理層隊伍而發生人事變動，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財
務報表，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約為200,495,000港元。

由於缺少可影響零售市場新產品持續流動之營運資金並面臨商舖之高租賃成本，
臨時清盤人決定暫時關閉零售業務在當時屬更為妥當之舉。

本公司之清盤呈請聆訊原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進行，而高等法院押後本公
司之清盤呈請聆訊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高等法院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
日授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立暉有限公司之清盤命令。

本集團重組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臨時清盤人、投資者、本公司及託管代理訂立一份託
管代理協議書（經由四份補充協議所補充及除另有指明者外，下文統稱「託管代理
協議書」），以實施重組建議。根據託管代理協議書，臨時清盤人授予投資者獨家
權利，承諾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不與任何人士或團體就本公司之
未償還債務及╱或股本重組之事宜進行談判，並訂明本公司債務及資本重組之若
干主要條款。

託管代理協議書之主要內容（其中包括）如下：

(a) 資本重組

本公司將進行（其中包括）資本重組，涉及資本註銷、股份合併、資本削減、
增加法定股本及根據安排計劃（「計劃」）之條文悉數解除現有可換股票據。

(b) 股份認購

本公司將通過普通股認購及向投資者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方式籌集新資金。

(c) 提供貸款額度

投資者將向本公司提供不計息有抵押貸款融資，作為一般營運資金及收購之
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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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劃及債務重組

經考慮聯交所發出之意見後，臨時清盤人及投資者進一步就託管代理協議書
之條款進行協商。緊接(1)資本重組；及(2)計劃及債務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將
按全面攤薄基準方式發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之有關數目之股份（「債
權人股份」）。

臨時清盤人擬執行計劃，以(i)（來自投資者股份認購所得款項）現金
50,000,000港元；及(ii)債權人股份清償結欠債權人之債務。計劃於本公司在
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舉行之債權人會議上獲批准，及其後於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三日獲高等法院核准。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始，計劃生效。

於託管代理協議書項下擬進行之本集團建議重組完成後，投資者將成為本公
司控股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佑威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佑威貿發」）註冊成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佑威貿發與石獅市意利王
製衣發展有限公司（「石獅意利王」）及廈門大騰工貿有限公司（「廈門大騰」）（統稱
「合資企業夥伴」）訂立合資合同，以成立合資企業廈門優威服飾有限公司（「廈門
優威」）及批准廈門優威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之章程。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廈門優威成立。廈門優威與合資企業夥伴於同日訂立
分包協議，訂明廈門優威與合資企業夥伴之營運、權利、責任及義務。廈門優威
主要從事服裝零售及貿易業務以及服裝物料貿易。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投資者與本公司兩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UR Group 
Limited （「UR Group」）及Alfreda訂立擔保貸款融資安排，以分別提供一般營運資
金及收購之部分代價。華巒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是設計、於中
國分銷及銷售「利來」及「美爾奴」品牌之時裝，該項業務乃與本集團有關時裝批
發貿易及零售之主要業務相符，並為本集團主要業務之補充。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Right Season就收購訂立買賣協議（經兩份補充協議補
充，除另有指明者外，下文統稱為（「買賣協議」）），代價為40,000,000港元，透過
現金及承兌票據支付。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股東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及於該次會議上批准
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收購最終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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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集團之新附屬公司註冊成立及收購完成起，本集團一直(i)在中國、中東及東
南亞地區從事服裝及紡織品之批發；(ii)在中國以「意利王」品牌零售男士時裝；
及(iii)在中國零售「利來」及「美爾奴」品牌女士時裝。

在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廈門優威成功獲得營業執照並在廈門開設「U-Right」品
牌店。本公司預期，待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而獲得更多資金以支持業務
發展，方可成立具規模的「U-Right」品牌連鎖店。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由於已委任本公司臨時清盤人，本公司未能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

於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前，將就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作出安排。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網站刊發資料

本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uright-627.info可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鄧國洪先生
董事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鄧國洪先生及吳卓凡先生，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鍾衛民先生、麥家榮先生及陳志遠先生。

*　僅供識別


